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22號

原      告  李淑貞  

訴訟代理人  廖柏豪律師

被      告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宮文萍  

訴訟代理人  許力元  

上列當事人間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29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被告對原告如臺灣屏東地方法院96年度執字第33471號

債權憑證所載之債權請求權，於超過原告繼承被繼承人李明

豐所得遺產範圍部分，及超過以本金新台幣770,334元自民

國108年10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9計算之利息

部分，均不存在。

二、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4年度司執字第4175號清償債務民事執

行事件對原告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訴訟繫屬中，被告之法定代理人由郭文進變更為宮文

萍，有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參（本院卷第214之1至214之1

0頁），該新任法定代理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89

至90之1頁），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被告以本院96年度執字第33471號債權憑證為執

行名義（下稱系爭執行名義），聲請以本院114年度司執字

第4175號清償債務民事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對伊

之財產為強制執行，惟伊係於民法繼承編民國98年5月22日

修正施行前即繼承該執行債務（下稱系爭執行債務），並因

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復未與被繼承人李明豐同居共財，而

於繼承開始時無法知悉繼承債務之存在，致未於法定期間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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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定或拋棄繼承，則依民法繼承編施行法第1條之3第4項規

定，伊僅以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故被告之執行債權逾

此範圍之請求權即不存在。又被告之執行債權，於108年10

月18日以前發生之利息部分，其請求權時效已經完成，經原

告拒絕給付，則逾此範圍之利息請求權亦不存在。從而，原

告得訴請確認被告之債權請求權逾上開範圍部分不存在，並

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請求

撤銷系爭執行事件對原告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等語，並聲

明：如主文第一、二項所示。

三、被告則以：李明豐於88年5月5日死亡前，係與原告同居共

財，且雙方有親屬關係、來往緊密，就系爭執行債務之存在

不可能不知情，則原告無從適用民法繼承編施行法第1條之3

第4項規定以免負清償責任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

之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230至231頁）：

　　㈠訴外人聯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現為臺灣新光商業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聯信商銀）前起訴請求李明豐（於

88年5月5日死亡）之繼承人即原告等人返還借款（下稱系

爭借款），經本院以91年度訴字第967號為聯信商銀勝訴

之判決，聯信商銀以該確定判決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

行，並於92年12月26日將上開債權讓與被告，本院於96年

2月21日以96年度執字第33471號發給被告債權憑證（即系

爭執行名義）。

　　㈡被告持系爭執行名義聲請本院以系爭執行事件對原告之財

產為強制執行，執行標的物為原告與訴外人中華郵政股份

有限公司簽訂之保單號碼00000000號人壽保險契約（下稱

系爭保險契約），本院執行處於114年1月10日就原告於該

契約之債權發扣押命令，執行程序尚未終結。

　　㈢原告於系爭保險契約之債權，並非其因繼承李明豐所得之

遺產；又系爭借款於108年10月18日以前發生之利息債權

部分，被告對原告之請求權已罹於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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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件爭點為：原告是否得依民法繼承編施行法第1條之3第4

項規定，僅以繼承李明豐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

六、本院之判斷：

　　㈠按繼承在民法繼承編98年5月22日修正施行前開始，繼承

人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或未同居共財者，於繼承開始時

無法知悉繼承債務之存在，致未能於修正施行前之法定期

間為限定或拋棄繼承，以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但

債權人證明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法繼承編施行法第

1條之3第4項定有明文。其立法意旨在於避免繼承人因不

知被繼承人生前債務狀況，在未於法定期間內聲明限定繼

承或拋棄繼承下突受龐大債務，造成繼承人因背負繼承債

務而影響生計之不合理現象，且應由債權人舉證證明繼承

人以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有顯失公平情形，繼承人

始不以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

　　㈡經查：李明豐於88年5月5日死亡（四、㈠），則原告之繼

承係於民法繼承編98年5月22日修正施行前開始。而原告

於70年4月20日即與訴外人陳義忠結婚，其戶籍於71年11

月16日遷出李明豐之住所（即屏東縣○○鄉○○村00號之

1，現為同村泉興路946號），並遷入陳義忠之戶籍地址等

情，有戶籍謄本、戶口名簿在卷可參（本院卷第53、75至

78、83、157頁），堪認原告於李明豐死亡前已結婚成家

十餘年，則原告主張其因未與李明豐同居共財，於繼承開

始時無法知悉系爭執行債務存在，致其未能於法定期間內

為限定或拋棄繼承一節，應可採信。被告就本件由原告以

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為顯失公平一節，復未能舉證以

實其說，則原告主張就系爭執行債務僅以其繼承李明豐所

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洵屬有據，系爭執行債權於逾此

範圍之請求權，即不存在。

七、㈠按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民法第144條第1項定

　　　有明文。查系爭借款於108年10月18日以前發生之利息債

權部分，被告對原告之請求權已罹於時效（四、㈢），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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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原告拒絕給付，則被告就此部分之請求權已歸於消滅。

而系爭執行債權之本金為770,334元，利息按年息百分之9

計算，經本院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查明無訛，則原告請

求確認系爭執行債權之請求權，於超過以本金770,334元

自108年10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9計算之利

息部分為不存在，自屬有據。

　　㈡次按執行名義成立後，如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

　　　發生，債務人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法院對債

權人提起異議之訴。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

文。本件系爭執行債權之請求權，於超過原告繼承李明豐

所得遺產範圍部分，及超過以本金770,334元自108年10月

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9計算之利息部分，為

不存在，業如前述，核屬於執行名義成立後有妨礙債權人

請求之事由，且系爭執行事件之執行標的物為原告就系爭

保險契約之債權，原非其繼承李明豐所得之遺產（四、

㈡、㈢）。是以，原告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前段規

定，請求撤銷系爭執行事件對原告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

即屬有據。

八、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被告對原告如系爭執行名義所載之

債權請求權，於超過原告繼承李明豐所得遺產範圍部分，及

超過以本金770,334元自108年10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百分之9計算之利息部分，均不存在；並依強制執行法第1

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撤銷系爭執行事件對原告所為之強

制執行程序，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九、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

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逐一論列之必要，

併此敘明。

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0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　法　官　李珮妤 

　　　　　　　　　　　　　　　　　　　法　官　郭欣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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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蔡壹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

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0　　日

　　　　　　　　　　　　　　　　　　　書記官　戴韶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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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22號
原      告  李淑貞  
訴訟代理人  廖柏豪律師
被      告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宮文萍  
訴訟代理人  許力元  
上列當事人間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被告對原告如臺灣屏東地方法院96年度執字第33471號債權憑證所載之債權請求權，於超過原告繼承被繼承人李明豐所得遺產範圍部分，及超過以本金新台幣770,334元自民國108年10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9計算之利息部分，均不存在。
二、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4年度司執字第4175號清償債務民事執行事件對原告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訴訟繫屬中，被告之法定代理人由郭文進變更為宮文萍，有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參（本院卷第214之1至214之10頁），該新任法定代理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89至90之1頁），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被告以本院96年度執字第33471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下稱系爭執行名義），聲請以本院114年度司執字第4175號清償債務民事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對伊之財產為強制執行，惟伊係於民法繼承編民國98年5月22日修正施行前即繼承該執行債務（下稱系爭執行債務），並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復未與被繼承人李明豐同居共財，而於繼承開始時無法知悉繼承債務之存在，致未於法定期間為限定或拋棄繼承，則依民法繼承編施行法第1條之3第4項規定，伊僅以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故被告之執行債權逾此範圍之請求權即不存在。又被告之執行債權，於108年10月18日以前發生之利息部分，其請求權時效已經完成，經原告拒絕給付，則逾此範圍之利息請求權亦不存在。從而，原告得訴請確認被告之債權請求權逾上開範圍部分不存在，並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請求撤銷系爭執行事件對原告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一、二項所示。
三、被告則以：李明豐於88年5月5日死亡前，係與原告同居共財，且雙方有親屬關係、來往緊密，就系爭執行債務之存在不可能不知情，則原告無從適用民法繼承編施行法第1條之3第4項規定以免負清償責任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230至231頁）：
　　㈠訴外人聯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現為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聯信商銀）前起訴請求李明豐（於88年5月5日死亡）之繼承人即原告等人返還借款（下稱系爭借款），經本院以91年度訴字第967號為聯信商銀勝訴之判決，聯信商銀以該確定判決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並於92年12月26日將上開債權讓與被告，本院於96年2月21日以96年度執字第33471號發給被告債權憑證（即系爭執行名義）。
　　㈡被告持系爭執行名義聲請本院以系爭執行事件對原告之財產為強制執行，執行標的物為原告與訴外人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簽訂之保單號碼00000000號人壽保險契約（下稱系爭保險契約），本院執行處於114年1月10日就原告於該契約之債權發扣押命令，執行程序尚未終結。
　　㈢原告於系爭保險契約之債權，並非其因繼承李明豐所得之遺產；又系爭借款於108年10月18日以前發生之利息債權部分，被告對原告之請求權已罹於時效。
五、本件爭點為：原告是否得依民法繼承編施行法第1條之3第4項規定，僅以繼承李明豐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
六、本院之判斷：
　　㈠按繼承在民法繼承編98年5月22日修正施行前開始，繼承人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或未同居共財者，於繼承開始時無法知悉繼承債務之存在，致未能於修正施行前之法定期間為限定或拋棄繼承，以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但債權人證明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法繼承編施行法第1條之3第4項定有明文。其立法意旨在於避免繼承人因不知被繼承人生前債務狀況，在未於法定期間內聲明限定繼承或拋棄繼承下突受龐大債務，造成繼承人因背負繼承債務而影響生計之不合理現象，且應由債權人舉證證明繼承人以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有顯失公平情形，繼承人始不以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
　　㈡經查：李明豐於88年5月5日死亡（四、㈠），則原告之繼承係於民法繼承編98年5月22日修正施行前開始。而原告於70年4月20日即與訴外人陳義忠結婚，其戶籍於71年11月16日遷出李明豐之住所（即屏東縣○○鄉○○村00號之1，現為同村泉興路946號），並遷入陳義忠之戶籍地址等情，有戶籍謄本、戶口名簿在卷可參（本院卷第53、75至78、83、157頁），堪認原告於李明豐死亡前已結婚成家十餘年，則原告主張其因未與李明豐同居共財，於繼承開始時無法知悉系爭執行債務存在，致其未能於法定期間內為限定或拋棄繼承一節，應可採信。被告就本件由原告以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為顯失公平一節，復未能舉證以實其說，則原告主張就系爭執行債務僅以其繼承李明豐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洵屬有據，系爭執行債權於逾此範圍之請求權，即不存在。
七、㈠按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民法第144條第1項定
　　　有明文。查系爭借款於108年10月18日以前發生之利息債權部分，被告對原告之請求權已罹於時效（四、㈢），並經原告拒絕給付，則被告就此部分之請求權已歸於消滅。而系爭執行債權之本金為770,334元，利息按年息百分之9計算，經本院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查明無訛，則原告請求確認系爭執行債權之請求權，於超過以本金770,334元自108年10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9計算之利息部分為不存在，自屬有據。
　　㈡次按執行名義成立後，如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
　　　發生，債務人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法院對債權人提起異議之訴。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本件系爭執行債權之請求權，於超過原告繼承李明豐所得遺產範圍部分，及超過以本金770,334元自108年10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9計算之利息部分，為不存在，業如前述，核屬於執行名義成立後有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且系爭執行事件之執行標的物為原告就系爭保險契約之債權，原非其繼承李明豐所得之遺產（四、㈡、㈢）。是以，原告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撤銷系爭執行事件對原告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即屬有據。
八、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被告對原告如系爭執行名義所載之債權請求權，於超過原告繼承李明豐所得遺產範圍部分，及超過以本金770,334元自108年10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9計算之利息部分，均不存在；並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撤銷系爭執行事件對原告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九、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逐一論列之必要，併此敘明。
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0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　法　官　李珮妤 
　　　　　　　　　　　　　　　　　　　法　官　郭欣怡
　　　　　　　　　　　　　　　　　　　法　官　蔡壹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0　　日
　　　　　　　　　　　　　　　　　　　書記官　戴韶儀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22號

原      告  李淑貞  

訴訟代理人  廖柏豪律師

被      告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宮文萍  

訴訟代理人  許力元  

上列當事人間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29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被告對原告如臺灣屏東地方法院96年度執字第33471號

    債權憑證所載之債權請求權，於超過原告繼承被繼承人李明

    豐所得遺產範圍部分，及超過以本金新台幣770,334元自民

    國108年10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9計算之利息

    部分，均不存在。

二、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4年度司執字第4175號清償債務民事執

    行事件對原告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訴訟繫屬中，被告之法定代理人由郭文進變更為宮文萍

    ，有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參（本院卷第214之1至214之10

    頁），該新任法定代理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89至

    90之1頁），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被告以本院96年度執字第33471號債權憑證為執

    行名義（下稱系爭執行名義），聲請以本院114年度司執字

    第4175號清償債務民事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對伊

    之財產為強制執行，惟伊係於民法繼承編民國98年5月22日

    修正施行前即繼承該執行債務（下稱系爭執行債務），並因

    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復未與被繼承人李明豐同居共財，而

    於繼承開始時無法知悉繼承債務之存在，致未於法定期間為

    限定或拋棄繼承，則依民法繼承編施行法第1條之3第4項規

    定，伊僅以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故被告之執行債權逾

    此範圍之請求權即不存在。又被告之執行債權，於108年10

    月18日以前發生之利息部分，其請求權時效已經完成，經原

    告拒絕給付，則逾此範圍之利息請求權亦不存在。從而，原

    告得訴請確認被告之債權請求權逾上開範圍部分不存在，並

    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請求

    撤銷系爭執行事件對原告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等語，並聲明

    ：如主文第一、二項所示。

三、被告則以：李明豐於88年5月5日死亡前，係與原告同居共財

    ，且雙方有親屬關係、來往緊密，就系爭執行債務之存在不

    可能不知情，則原告無從適用民法繼承編施行法第1條之3第

    4項規定以免負清償責任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

    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230至231頁）：

　　㈠訴外人聯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現為臺灣新光商業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聯信商銀）前起訴請求李明豐（於

      88年5月5日死亡）之繼承人即原告等人返還借款（下稱系

      爭借款），經本院以91年度訴字第967號為聯信商銀勝訴

      之判決，聯信商銀以該確定判決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

      ，並於92年12月26日將上開債權讓與被告，本院於96年2

      月21日以96年度執字第33471號發給被告債權憑證（即系

      爭執行名義）。

　　㈡被告持系爭執行名義聲請本院以系爭執行事件對原告之財

      產為強制執行，執行標的物為原告與訴外人中華郵政股份

      有限公司簽訂之保單號碼00000000號人壽保險契約（下稱

      系爭保險契約），本院執行處於114年1月10日就原告於該

      契約之債權發扣押命令，執行程序尚未終結。

　　㈢原告於系爭保險契約之債權，並非其因繼承李明豐所得之

      遺產；又系爭借款於108年10月18日以前發生之利息債權

      部分，被告對原告之請求權已罹於時效。

五、本件爭點為：原告是否得依民法繼承編施行法第1條之3第4

    項規定，僅以繼承李明豐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

六、本院之判斷：

　　㈠按繼承在民法繼承編98年5月22日修正施行前開始，繼承人

      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或未同居共財者，於繼承開始時無

      法知悉繼承債務之存在，致未能於修正施行前之法定期間

      為限定或拋棄繼承，以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但債

      權人證明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法繼承編施行法第1

      條之3第4項定有明文。其立法意旨在於避免繼承人因不知

      被繼承人生前債務狀況，在未於法定期間內聲明限定繼承

      或拋棄繼承下突受龐大債務，造成繼承人因背負繼承債務

      而影響生計之不合理現象，且應由債權人舉證證明繼承人

      以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有顯失公平情形，繼承人始

      不以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

　　㈡經查：李明豐於88年5月5日死亡（四、㈠），則原告之繼承

      係於民法繼承編98年5月22日修正施行前開始。而原告於7

      0年4月20日即與訴外人陳義忠結婚，其戶籍於71年11月16

      日遷出李明豐之住所（即屏東縣○○鄉○○村00號之1，現為

      同村泉興路946號），並遷入陳義忠之戶籍地址等情，有

      戶籍謄本、戶口名簿在卷可參（本院卷第53、75至78、83

      、157頁），堪認原告於李明豐死亡前已結婚成家十餘年

      ，則原告主張其因未與李明豐同居共財，於繼承開始時無

      法知悉系爭執行債務存在，致其未能於法定期間內為限定

      或拋棄繼承一節，應可採信。被告就本件由原告以所得遺

      產為限負清償責任為顯失公平一節，復未能舉證以實其說

      ，則原告主張就系爭執行債務僅以其繼承李明豐所得遺產

      為限負清償責任，洵屬有據，系爭執行債權於逾此範圍之

      請求權，即不存在。

七、㈠按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民法第144條第1項定

　　　有明文。查系爭借款於108年10月18日以前發生之利息債

      權部分，被告對原告之請求權已罹於時效（四、㈢），並

      經原告拒絕給付，則被告就此部分之請求權已歸於消滅。

      而系爭執行債權之本金為770,334元，利息按年息百分之9

      計算，經本院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查明無訛，則原告請

      求確認系爭執行債權之請求權，於超過以本金770,334元

      自108年10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9計算之利

      息部分為不存在，自屬有據。

　　㈡次按執行名義成立後，如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

　　　發生，債務人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法院對債

      權人提起異議之訴。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

      文。本件系爭執行債權之請求權，於超過原告繼承李明豐

      所得遺產範圍部分，及超過以本金770,334元自108年10月

      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9計算之利息部分，為

      不存在，業如前述，核屬於執行名義成立後有妨礙債權人

      請求之事由，且系爭執行事件之執行標的物為原告就系爭

      保險契約之債權，原非其繼承李明豐所得之遺產（四、㈡

      、㈢）。是以，原告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前段規定，

      請求撤銷系爭執行事件對原告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即屬

      有據。

八、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被告對原告如系爭執行名義所載之

    債權請求權，於超過原告繼承李明豐所得遺產範圍部分，及

    超過以本金770,334元自108年10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百分之9計算之利息部分，均不存在；並依強制執行法第1

    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撤銷系爭執行事件對原告所為之強

    制執行程序，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九、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

    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逐一論列之必要，

    併此敘明。

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0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　法　官　李珮妤 

　　　　　　　　　　　　　　　　　　　法　官　郭欣怡

　　　　　　　　　　　　　　　　　　　法　官　蔡壹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

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0　　日

　　　　　　　　　　　　　　　　　　　書記官　戴韶儀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22號

原      告  李淑貞  

訴訟代理人  廖柏豪律師

被      告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宮文萍  

訴訟代理人  許力元  

上列當事人間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被告對原告如臺灣屏東地方法院96年度執字第33471號債權憑證所載之債權請求權，於超過原告繼承被繼承人李明豐所得遺產範圍部分，及超過以本金新台幣770,334元自民國108年10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9計算之利息部分，均不存在。

二、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4年度司執字第4175號清償債務民事執行事件對原告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訴訟繫屬中，被告之法定代理人由郭文進變更為宮文萍，有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參（本院卷第214之1至214之10頁），該新任法定代理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89至90之1頁），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被告以本院96年度執字第33471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下稱系爭執行名義），聲請以本院114年度司執字第4175號清償債務民事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對伊之財產為強制執行，惟伊係於民法繼承編民國98年5月22日修正施行前即繼承該執行債務（下稱系爭執行債務），並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復未與被繼承人李明豐同居共財，而於繼承開始時無法知悉繼承債務之存在，致未於法定期間為限定或拋棄繼承，則依民法繼承編施行法第1條之3第4項規定，伊僅以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故被告之執行債權逾此範圍之請求權即不存在。又被告之執行債權，於108年10月18日以前發生之利息部分，其請求權時效已經完成，經原告拒絕給付，則逾此範圍之利息請求權亦不存在。從而，原告得訴請確認被告之債權請求權逾上開範圍部分不存在，並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請求撤銷系爭執行事件對原告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一、二項所示。

三、被告則以：李明豐於88年5月5日死亡前，係與原告同居共財，且雙方有親屬關係、來往緊密，就系爭執行債務之存在不可能不知情，則原告無從適用民法繼承編施行法第1條之3第4項規定以免負清償責任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230至231頁）：

　　㈠訴外人聯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現為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聯信商銀）前起訴請求李明豐（於88年5月5日死亡）之繼承人即原告等人返還借款（下稱系爭借款），經本院以91年度訴字第967號為聯信商銀勝訴之判決，聯信商銀以該確定判決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並於92年12月26日將上開債權讓與被告，本院於96年2月21日以96年度執字第33471號發給被告債權憑證（即系爭執行名義）。

　　㈡被告持系爭執行名義聲請本院以系爭執行事件對原告之財產為強制執行，執行標的物為原告與訴外人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簽訂之保單號碼00000000號人壽保險契約（下稱系爭保險契約），本院執行處於114年1月10日就原告於該契約之債權發扣押命令，執行程序尚未終結。

　　㈢原告於系爭保險契約之債權，並非其因繼承李明豐所得之遺產；又系爭借款於108年10月18日以前發生之利息債權部分，被告對原告之請求權已罹於時效。

五、本件爭點為：原告是否得依民法繼承編施行法第1條之3第4項規定，僅以繼承李明豐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

六、本院之判斷：

　　㈠按繼承在民法繼承編98年5月22日修正施行前開始，繼承人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或未同居共財者，於繼承開始時無法知悉繼承債務之存在，致未能於修正施行前之法定期間為限定或拋棄繼承，以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但債權人證明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法繼承編施行法第1條之3第4項定有明文。其立法意旨在於避免繼承人因不知被繼承人生前債務狀況，在未於法定期間內聲明限定繼承或拋棄繼承下突受龐大債務，造成繼承人因背負繼承債務而影響生計之不合理現象，且應由債權人舉證證明繼承人以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有顯失公平情形，繼承人始不以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

　　㈡經查：李明豐於88年5月5日死亡（四、㈠），則原告之繼承係於民法繼承編98年5月22日修正施行前開始。而原告於70年4月20日即與訴外人陳義忠結婚，其戶籍於71年11月16日遷出李明豐之住所（即屏東縣○○鄉○○村00號之1，現為同村泉興路946號），並遷入陳義忠之戶籍地址等情，有戶籍謄本、戶口名簿在卷可參（本院卷第53、75至78、83、157頁），堪認原告於李明豐死亡前已結婚成家十餘年，則原告主張其因未與李明豐同居共財，於繼承開始時無法知悉系爭執行債務存在，致其未能於法定期間內為限定或拋棄繼承一節，應可採信。被告就本件由原告以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為顯失公平一節，復未能舉證以實其說，則原告主張就系爭執行債務僅以其繼承李明豐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洵屬有據，系爭執行債權於逾此範圍之請求權，即不存在。

七、㈠按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民法第144條第1項定

　　　有明文。查系爭借款於108年10月18日以前發生之利息債權部分，被告對原告之請求權已罹於時效（四、㈢），並經原告拒絕給付，則被告就此部分之請求權已歸於消滅。而系爭執行債權之本金為770,334元，利息按年息百分之9計算，經本院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查明無訛，則原告請求確認系爭執行債權之請求權，於超過以本金770,334元自108年10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9計算之利息部分為不存在，自屬有據。

　　㈡次按執行名義成立後，如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

　　　發生，債務人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法院對債權人提起異議之訴。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本件系爭執行債權之請求權，於超過原告繼承李明豐所得遺產範圍部分，及超過以本金770,334元自108年10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9計算之利息部分，為不存在，業如前述，核屬於執行名義成立後有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且系爭執行事件之執行標的物為原告就系爭保險契約之債權，原非其繼承李明豐所得之遺產（四、㈡、㈢）。是以，原告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撤銷系爭執行事件對原告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即屬有據。

八、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被告對原告如系爭執行名義所載之債權請求權，於超過原告繼承李明豐所得遺產範圍部分，及超過以本金770,334元自108年10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9計算之利息部分，均不存在；並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撤銷系爭執行事件對原告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九、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逐一論列之必要，併此敘明。

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0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　法　官　李珮妤 

　　　　　　　　　　　　　　　　　　　法　官　郭欣怡

　　　　　　　　　　　　　　　　　　　法　官　蔡壹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0　　日

　　　　　　　　　　　　　　　　　　　書記官　戴韶儀



